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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卫市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为规范中卫市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、使用与全流程监

管，落实 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 污染者付费制度，补齐生活垃圾治

理资金保障短板，持续提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、规范化处置水

平，改善沙坡头区城区人居生态环境，破解当前垃圾处理经费缺

口、征管主体权责不清、减免政策不统一、资金监管薄弱、欠费

追缴缺乏刚性约束等现实管理难题，根据全市城市环境治理工作

统一部署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起草《中卫市城区生活垃

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）。

当前我市生活垃圾治理存在多项突出短板：一是征管权责划

分模糊，原分散征收模式收缴效率偏低，垃圾收运处置运营成本

逐年上涨，财政兜底压力持续加大；二是收费对象、免征减免情

形无统一制度规范，低收入群体、特殊行业、困难经营主体优惠

政策缺乏法定依据，执行标准不一；三是生活垃圾处理费收支管

理、票据使用、代征激励机制缺少统一规则，存在截留、挪用风

险；四是逾期欠费惩戒措施缺失，恶意拖欠垃圾处理费行为缺少

执法处置路径；五是国家、自治区已明确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

务部门征收，原有管理模式与现行征管改革要求不匹配，亟须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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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规范性文件固化征管流程。

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立足沙坡头区城区管理实际，严格

区分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边界，精准划定

城区适用范围，对标国家垃圾收费征管改革要求，厘清住建、税

务、财政、环卫、发改多部门职责，构建 “核定—征收—入库—

使用—监管—追责” 闭环管理体系，兼顾民生兜底与行业减负，

设置分层分类减免政策，同步完善欠费追缴、违规处罚、内部监

督约束机制，为城区生活垃圾长效治理提供制度支撑。

二、主要依据及参考资料

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制定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、部门

规章及自治区规范性文件，核心依据如下：

法律行政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；

部门规章：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7号）、

财政部关于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相关政策文件；

自治区政策规范：宁夏回族自治区固体废物、城市环境卫生

治理相关管理指引、非税收入收支管理相关规定；

参考借鉴：银川、吴忠等同区内地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

理政策，外省多地成熟征管、减免、代征手续费制度经验，同步

吸纳国家层面关于生活垃圾减量化、收费激励约束的改革要求。

三、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十四条，不分章节，整体框架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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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总则基础规定、征管运行制度、收支与代征管理、优惠减免、

法律责任、附则六大板块，覆盖收费全链条管理要求，具体内容

分四部分说明：

（一）基础总则规定（第一条至第四条）

明确立法宗旨：规范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、使用、全流程监

管，保障垃圾收集、转运、无害化处置稳定运行，改善城区居住

环境。

清晰界定适用边界：限定适用区域为沙坡头区城区；明确定

义生活垃圾范围，区分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、工业固废、危险废

物，厘清本办法收费不包含物业小区卫生清扫费、特种垃圾处置

费，避免管理交叉混淆。

确立核心收费原则：严格落实 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，凡城区

产生生活垃圾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工商户、居

民及暂住人口均为缴费义务人。

厘清多部门权责分工：明确税务部门为征收主体，市容环卫

主管部门负责费用核定、统筹协调；财政部门主管非税收入专户、

收支监管；沙坡头区环卫部门承担属地核定工作，发改部门核定

收费标准，构建多部门协同共治机制。

（二）征收、收支与代征配套制度（第五条至第十条）

收费标准管理：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严格按照发改部门核定

标准执行，实行政府定价。

资金专户管理：设立财政专用非税收入账户，执行收支两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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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管理，资金专项用于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建设、收集运输、末端

处置、征管工作支出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、私分、随意减免。

代征手续费分档激励机制：针对委托代征单位设置阶梯式手

续费标准，根据年度收费总额划定 8%、10%、12%三档计提比

例，手续费专款专用，保障基层征收工作开展。

票据与监督机制：统一使用财政监制非税收入票据；收支全

过程接受财政、发改、审计部门常态化监督、核查与审计。

（三）差异化减免优惠政策（第七条）

立足民生保障、扶持特殊行业、应对经营风险，设置六类分

层减免条款，兼顾公平与减负：

低保、特困、残疾人居民家庭减半收费，降低低收入群体生

活负担；

残疾人自主经营个体工商户按行业标准减半征收；

养老机构、敬老院、民办及公办幼儿园在院/在校人员全额

免征；

中小学、幼儿园在册职工每年免征 2个月垃圾处理费；

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事件等不可抗力导致停业 1 个月及以

上，免收停业期间费用；

居民户连续两个月用水量低于 2立方米，免收对应时段处理

费。

（四）缴费约束、法律责任与附则（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）

欠费追缴机制：缴费人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，逾期未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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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税务部门下发催缴通知；催缴仍拒不缴纳的，移交环卫主管部

门处置，设置阶梯式罚款（单位最高 3万元、个人最高 1000元，

罚款上限不超过应交费用三倍）。

权利救济渠道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
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；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内部追责条款：规范收费人员履职要求，严禁乱收费、徇私

渎职，对违规人员依规追责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。

附则：明确本办法施行时间，统一城区生活垃圾收费管理规

则，为后续常态化征管提供制度依据。

四、制度设计亮点与实施意义

征管模式改革落地：落实国家税费划转政策，将税务部门作

为征收主体，借助涉税渠道提升收缴效率，破解以往征收覆盖面

窄、追缴乏力难题。

民生导向精准减负：分类设置低保、残疾人、学校、养老机

构、停业商户、空置住宅等多维度减免政策，平衡收费刚性与群

众、经营主体承受能力，体现公共服务普惠性。

资金闭环监管：严格收支两条线、分档代征手续费、多部门

联合审计监督三重管控，从制度层面杜绝垃圾处理费资金违规使

用。

权责边界清晰可落地：清晰划分住建、税务、财政、发改、

属地环卫部门工作职责，消除监管推诿、管理真空问题，实现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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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核定、监管、执法全链条权责闭环。

刚性执法保障落地：增设完整欠费追缴、行政处罚、强制执

行流程，解决长期以来生活垃圾处理费拖欠无有效处置手段的管

理痛点。

本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坚持问题导向、民生导向、实效

导向，通过标准化、规范化、法治化的收费管理制度，稳定生活

垃圾治理资金来源，引导全社会树立垃圾产生付费、源头减量意

识，持续推进沙坡头区生活垃圾减量化、无害化治理，为中卫市

城市生态环境提质、人居品质提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。


